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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馬書鳥瞰 

第六篇 榮耀的後嗣 

本書給我們看見得榮的目標是神兒女完滿的兒子名分。定罪需要稱義，稱義是為著聖別，

聖別是為著得榮，而得榮是為著完滿的兒子名分。 

壹 兒子名分的福分 

保羅從八章十四節開始，說到神的兒子和神的兒女。然而，關於得榮這段（八 14～39）的

最終觀念，乃與後嗣有關。我們也許是神的兒女，卻沒有神兒子的成長；或者是神的兒子，

卻沒有後嗣的資格。因此，保羅在羅馬書這段的觀念，與榮耀的後嗣有關。 

八章十四節說，『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』藉著這簡短的句子，保羅將整

個觀念從聖別的人轉到神的兒子。我們如何得聖別？藉著照著靈而行。照著靈而行，意思

就是被神的靈引導，而凡被神的靈引導的，都是神的兒子。 

一 兒子名分的靈 

『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役的靈，仍舊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兒子名分的靈，在這靈裡，我們呼叫：

阿爸，父。』（羅八 15。）加拉太四章六節說，『神就差出祂兒子的靈，』進入我們裡面。

因為神兒子的靈進入我們的靈，我們的靈就成為兒子名分的靈。不但如此，十五節題到『兒

子名分的靈，在這靈裡，我們呼叫：阿爸，父』；加拉太四章六節說，『祂兒子的靈』呼叫

『阿爸，父！』我們呼叫，祂就在我們的呼叫中呼叫。祂呼叫，我們就與祂一同呼叫。 

『阿爸』是亞蘭文，也是父親的意思。『阿爸』和『父』這二辭放在一起，結果是深刻、甜

美的感覺，極其親密的感覺。『阿爸，父』是加強的甜美。只要你能甜美的呼叫『阿爸，父』，

你就能確定你是神的兒子。 

二 那靈的見證 

『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。』（八 16。）在十四節我們看見『神的兒子』，

在十五節我們看見『兒子名分的靈』。為甚麼在十六節保羅忽然題起『兒女』？因為那靈是

見證一件基本的事。祂見證我們與神基本或初步的關係。這節說那靈同我們的靈見證，意

思是二者一同見證。神的靈見證，同時我們的靈與祂一同見證。 

三 那靈的引導 

十四節裡關於主的引導的第一個辭是『因為』，這辭將我們指回保羅先前所題過的事，前面

經文主要的點是照著靈而行，照著靈而行，就可得著那靈的引導。 

那靈的引導不是源於或在於外面的事物，乃是來自我們裡面神聖生命的感覺。生命這辭在

羅馬八章至少題過五次。因此，那靈的引導是生命的事，是生命的感覺和知覺的事。心思

置於靈，乃是生命。（6。）有一種來自心思置於靈的內裡感覺。我們的心思若置於我們的

靈，裡面就立刻得著加強並滿足。我們也得著滋潤和復甦。藉著那感覺和知覺，我們就能

知道我們行得正確。換句話說，我們知道我們在那靈的引導之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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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外面一切都是正面的，但你裡面是虛空、軟弱的。你沒有膏油塗抹、滋潤、或內裡的平

安。你若被外面的事物引導，這並不證明你是神的兒子。然而，你若被神聖生命內裡的感

覺引導，那就指明你是神的兒子。我們是神的兒子，因為我們有神的生命。 

外邦的先知巴蘭所騎的驢說人的話。然而，那引導不是源於生命，乃是來自神奇的恩賜。

來自這樣一種恩賜的引導，並不指明我們是神的兒子。將你的心思置於靈，就是擺在那靈

的引導之下。內裡的生命使你感覺到，你是否在主的引導之下，甚至在小事上也是如此。

因此，我們照著靈而行，並將我們的心思置於靈，藉此被那靈引導。這引導證明我們是神

的兒子。 

我們怎樣知道我們是神的兒子？我們藉著那靈的引導而知道，因為那靈的引導在我們身上

作記號。內裡的生命一直給我們感覺或知覺，我們不該像屬世的人那樣行動。我們必須與

我們的親戚、朋友、同學、鄰居有所不同。我們順從內裡生命的感覺，自然而然就表現一種

記號，告訴人我們裡面有神的生命，使我們成為神的兒子。這是那靈的引導。這是在我們

日常生活裡不斷的事，就像呼吸一樣。 

在呼叫『阿爸，父』的事上，那靈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；但我們若不照著那靈的

引導生活、行事，我們就可能是神的兒女，卻沒有那標出我們是神的兒子的記號。我們也

許是神的兒女，但我們沒有照著那靈在生命裡的引導而生活行事，藉此長大。那靈的引導

在生命的長大上標明我們是神的兒子。 

神的兒女是在神聖生命的起初階段，這階段主要是與出生有關；神的兒子是在更長進的階

段，這階段是與長大有關。要作神的兒女，我們需要那靈同我們的靈見證；但要作神的兒

子，我們需要藉著神聖生命的感覺而有那靈的引導。我們都必須在生命的長大上往前，從

作神兒女的起初階段往前到更進步的階段，藉著帶有那靈在生命裡引導的顯著記號，表明

我們是神的兒子。 

四 那靈的初熟果子 

羅馬八章十七節說，『既是兒女，便是後嗣，就是神的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，只要我們與

祂一同受苦，好叫我們也與祂一同得榮耀。』在十七節我們看見，我們從兒女長進到後嗣。

我們是神的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。本節指明與作後嗣有關的條件。我們作神的兒女是沒

有條件的；只要那靈同我們的靈見證，我們就是神的兒女。然而，我們要從兒女長進到後

嗣，就有條件；這條件在本節下半題到。 

作神的後嗣，和基督同作後嗣，條件是『我們與祂一同受苦，好叫我們也與祂一同得榮耀』。

要記得苦難是恩典的化身。我們不該因受苦而煩惱。我們若與祂一同受苦，我們就要與祂

一同得榮耀；我們受苦的程度，確實斷定我們榮耀的程度。我們經過的苦難越多，我們的

榮耀就越加強，因為苦難增加我們榮耀的強度。 

在林前十五章四十一節保羅說，『這星和那星在榮耀上也有分別，』指明有些星比別的星照

耀得更明亮。我們都會照耀，我們也都會得榮耀，但我們榮耀的強度會在於我們願意接受

多少苦難。所以保羅在羅馬八章十八節說，『因為我算定今時的苦楚，不配與將來要顯於我

們的榮耀相比。』今時的苦楚比起將來的榮耀，就算不得甚麼。 

十九節說，『受造之物正在專切期望著，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。』這顯示指神的眾子

顯明或顯現。我們都是神的眾子，日子將到，我們會在榮耀裡，被神的榮耀標出為眾子。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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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其他的人都必須承認我們是神的眾子。整個受造之物正在用注視的眼目等待這事，因

為受造之物熱切等待神的眾子顯示出來。 

二十節繼續說，『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，不是自己願意的，乃是因那叫牠服的。』然

後二十一節說，『指望著受造之物自己，也要從敗壞的奴役得著釋放，得享神兒女之榮耀的

自由。』。有一天，神的兒女要得榮耀，要被帶進榮耀裡。我們被帶進那自由或榮耀的國度

時，受造之物就要得拯救脫離虛空、敗壞和奴役。這是整個受造之物在等待那時候的原因。 

二十二節說，『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，一同受生產之苦，直到如今。』二十三節

接著說，『不但如此，就是我們這有那靈作初熟果子的，也是自己裡面歎息，熱切等待兒子

的名分，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。』雖然我們已藉著重生生為神的眾子，並有那靈作初熟的

果子，但我們也歎息，因為我們仍在聯於舊造的身體裡。我們的身體既屬於舊造，還沒有

得贖，我們就在其中歎息，和受造之物一樣。 

然而，我們歎息的時候，有那靈的初熟果子。那靈的初熟果子是給我們享受的；這是對要

來之收成的豫嘗。這初熟果子是聖靈，作我們完滿享受神，享受神之於我們一切所是的樣

品。全享會在榮耀的日子來臨。然而，在全享來臨之前，神今天已給我們豫嘗。 

我們歎息並享受那靈的初熟果子時，期望兒子的名分。雖然我們裡面有兒子名分，但這兒

子名分還沒有成為完滿的。那日我們會認識完滿的兒子名分，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。我們

藉著重生，靈裡得著兒子的名分；我們藉著變化，魂裡也可能得著兒子的名分。但我們還

沒有藉著改變形狀，在我們的身體裡得著兒子的名分。這是完滿的兒子名分，是我們所專

切期望的。 

在二十四節保羅說，『因為我們是在盼望中得救的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誰還盼望他

所見的？』這裡所題的盼望就是榮耀的盼望。我們得救了，我們盼望有一天要進入榮耀。

二十五節繼續說，『但我們若盼望所不見的，就必忍耐著熱切等待。』 

五 那靈的幫助 

『況且，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軟弱；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，只是那靈親自用說

不出來的歎息，為我們代求。』（26。）『照樣』包括前面經文所有的點－專切、期望、歎

息、忍耐、盼望等。『照樣』這辭與這些點都有關。我們在歎息的時候，聖靈也在歎息。我

們在期望的時候，祂就在期望。我們在盼望並忍耐的時候，祂就在盼望並忍耐。我們如何，

祂也如何。那靈『照樣』幫同擔負我們。這是何等的安慰！ 

保羅也說那靈幫同擔負我們。祂有分於我們的軟弱，以幫助我們。那靈沒有要求我們聯於

祂；乃是祂聯於我們。那靈沒有說，『上到最高的標準來聯於我。』我們沒有一個人作得到。

因此，那靈是照著我們的樣子來聯於我們。 

六 那靈的代求 

『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，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，為我們代求。』那靈照我

們的樣子，用歎息為我們代求。這歎息表面上是我們的歎息，但在我們的歎息中有那靈的

歎息。這是我們為著生命的長大，所能有最好的禱告。我們的禱告多半是言語清晰，是說

得出來的。然而，當我們有真正的負擔禱告，卻不知如何說出時，我們就自然而然因著那

負擔歎息。這會是最好的禱告，在其中有那靈藉著與我們一同歎息，為我們代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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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說不出來的禱告主要是為著生命的長大，關於這事的真實需要，我們沒有多少領會，

為此我們也沒有話。所以，自然而然我們不得不歎息。我們從靈裡深處歎息的時候，住在

我們靈裡的那靈就自動聯於我們的歎息，為我們代求，使我們在生命裡變化，長大達到成

熟的兒子名分。 

二十七節說，『那鑒察人心的，曉得那靈的意思，因為祂是照著神為聖徒代求。』那靈照著

神代求。這意思是代求的靈為我們禱告，使我們模成神的形像。 

七 完滿的兒子名分 

這段話裡用了三個重要的辭－兒女、兒子、後嗣。這三個辭符合兒子名分的三個階段。神

的生命在我們靈裡重生我們，在我們魂裡變化我們，並且將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。這些加

在一起，就給我們完滿的兒子名分。這三個階段的結果，就使眾子完全得成熟。所以，羅馬

書這段有重生的兒女、變化的兒子、以及改變形狀或得榮的後嗣。使我們成為法定後嗣的

手續，是我們的身體改變形狀，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，也就是完滿的救贖。（23。） 

貳 模成的後嗣 

一 長子的許多弟兄 

後嗣乃是模成神長子基督（來一 5～6）的形像。基督是神的長子，信徒是神的眾子。（二

10。）基督這神的長子對於要模成祂形像的眾弟兄，就是神的眾子，乃是典型、榜樣、模

型和原型。這模成是為著要來的得榮。我們不該期望得榮耀，而不先在生命裡長大，並模

成神兒子的形像。因此，得榮在於我們生命的長大。 

我們必須領悟，得榮連同改變形狀乃是在於我們在生命裡長大，以至達到成熟。我們若要

得榮耀，就必須長大，因為得榮是成熟的結果。我們成熟了，那個成熟就會帶進得榮。得榮

不會偶然來臨，一夜之間發生；得榮是生命長大的結果。弟兄姊妹們，我們需要長大。我們

是神的莊稼，需要成熟，直到收割的時候，就是我們改變形狀並得榮的時候。 

二 和基督同作後嗣 

三 模成長子的形像 

二十六至二十七節說，『況且，那靈也照樣幫同擔負我們的軟弱；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，

只是那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，為我們代求。那鑒察人心的，曉得那靈的意思，因為祂

是照著神為聖徒代求。』這裡有那靈的同情、幫助和代求。我們有這些，目的是為著甚麼？

目的見於二十八至三十節。保羅用『還有，我們曉得』這話，來開始二十八節，就將本節連

於前面幾節的話。『還有，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祂旨意被

召的人。』神呼召的目的是甚麼？我們在二十九節看見這目的：『因為神所豫知的人，祂也

豫定他們模成神兒子的形像，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。』神豫定我們模成祂兒子的

形像。 

神的長子是原型，我們是大量產品。基督是典型、模子和模型。神已將我們都放在祂裡面，

使我們模成祂長子的形像。至終我們都要模成模子的形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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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已被命定模成神兒子的形像，使祂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。這是神的目的。神的目的是

要產生祂長子的許多弟兄。當基督是獨生子時，祂是獨一的，但神渴望得著許多兒子，作

祂兒子的許多弟兄。這樣，神的獨生子就成為許多弟兄中的長子。祂是長子，而我們是眾

子。 

所以三十節說，『祂所豫定的人，又召他們來；所召來的人，又稱他們為義；所稱為義的人，

又叫他們得榮耀。』在永遠裡我們被豫定，在時間裡我們蒙呼召。為甚麼神這樣安排我們

的環境、境遇和景況，使我們經歷苦難？我們必須領悟，神的目的是要使我們成為長成的

兒子，而不是小孩子。 

我們不該滿意於一直作小孩子，享受祂的顧惜和愛。神要使我們成為長成的兒子，完全長

大成為法定的後嗣，使我們在這宇宙中承受祂的一切所是，並使我們彰顯祂，且在地上施

行祂的管治權。 

祂知道在那一種景況，那一種環境裡我們能長得好。祂是我們的父，一切都在祂的安排之

下。祂不會作錯事。祂為我們作的一切都是絕佳、美妙的。 

1 裡面藉著那靈的工作：聖靈在我們裡面歎息，為我們代求 

2 外面藉著萬有互相效力：『還有，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

按祂旨意被召的人。』，父神就答應這代求，使萬有都互相效力，叫我們得益處。『萬有』原

文意萬人、萬事、萬物，一切的一切。父神是主宰一切的，祂安排每件事。 

神豫先定了我們的定命，但如果沒有使萬有都為我們互相效力的神聖安排，這定命絕不能

完成。我們的定命是要模成神長子的形像。我們還沒有完全在神長子的形像裡，但父神正

在計畫、模塑、並實施，使萬有互相效力，叫我們得益處。 

你該告訴主：『主，我會犯錯，也犯了許多錯，但你永不會錯。甚至我的錯也在你手中。你

若不允許我犯錯，你只要動動你的小指頭，調度環境，我就不會犯錯。一切都在你手中。』

所以，我們都必須受安慰。 

你該禱告：『父，救我脫離試誘，救我脫離各種苦難，使我離開各種攪擾。』但有些艱難和

患難仍會臨到你。這些事臨到的時候，不要埋怨，也不要受攪擾，乃要說，『父，為這事感

謝你。父，若是可能，就把這杯從我撤去。然而，父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

思。』這是正確的態度。一面我們必須這樣禱告；另一面我們必須對父所賜給我們的一切

喜樂，因為我們知道一切都在祂手中，臨到我們是要叫我們模成祂長子的形像。這模成是

豫備叫我們得榮耀。 

參 與神的愛不能隔絕的後嗣 

三十一節：『這樣，對這些事，我們可說甚麼？神若幫助我們，誰能抵擋我們？』 

三十二節說，『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兒子，為我們眾人捨了，豈不也把萬有和祂一同白白的賜

給我們麼？』本節的『萬有』，原文也是萬人、萬事、萬物的意思。萬人、萬事、萬物已白

白的賜給我們。我們必須信一切都互相效力，叫我們得益處。甚至我們的仇敵也叫我們得

益處。 

『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？有神稱我們為義了。』（33。）惟有神有資格控告我們，但祂稱

我們為義。 

『誰能定我們的罪？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，而且已經復活了，現今在神的右邊，還為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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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求。』『34。』在十節我們清楚看見，基督在我們裡面，但三十四節這裡告訴我們，基督

在神的右邊。因此，同一章告訴我們，基督在兩個地方－在我們裡面，也在神的右邊。祂無

所不在。祂在天上，也在地上，在神的右邊，也在我們的靈裡。照著二十六節，那靈在我們

裡面代求；照著三十四節，基督在神的右邊為我們代求。我們有兩位代求者『一位在我們

裡面，另一位在神的右邊』麼？不，這二者乃是一。這好像電一樣。在我們家裡和發電廠裡

都有電；然而電只有一個。同樣，基督在神的右邊，也在我們的靈裡，為我們代求。 

『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？難道是患難麼？是困苦麼？是逼迫麼？是飢餓麼？是赤身

麼？是危險麼？是刀劍麼？如經上所記：「我們為你的緣故，終日被殺，人看我們如將宰的

羊。」』（羅八 35～36。）雖然這裡的確說到苦難，但以下的經文宣告：『然而藉著那愛我們

的，在這一切的事上，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。因為我深信，無論是死，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

權的，是現今的事，是要來的事，是有能的，是高，是深，或是別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

們與神的愛隔絕，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。』（37～39。） 

我們不被打敗；我們得勝有餘，因為神愛我們。為甚麼神這樣關切我們，為我們作這麼多

事？只因為我們是祂所愛的。沒有人能叫我們與祂的愛隔絕。一旦祂愛我們，祂就以永遠

的愛永遠愛我們。沒有甚麼能使我們與祂隔絕。因為祂愛我們，因為我們是祂所愛的，遲

早我們都要被聖別、變化、模成、並得榮。 

保羅很有智慧，並且極有深度。正如我在前面曾指出，他是照著神的三個屬性－祂的公義、

聖別和榮耀，來寫羅馬書的三段。然而，保羅末了引導我們進入神的愛。至終，我們的保證

不但是神的公義、聖別和榮耀，也是祂的愛。神的愛是甚麼？愛是神的心。神的愛出自祂

的心。公義是神的法則，聖別是神的性情，榮耀是神的彰顯，愛是神的心。保羅說到神的公

義、聖別、和榮耀以後，就帶我們進入神愛的心。 

為甚麼神顯示祂的義？因為人是墮落的。人和神不對了，需要祂的義。為甚麼神必須運用

祂的聖別？因為人是凡俗的。神必須聖別所有蒙祂揀選、凡俗的人。為甚麼神必須將祂的

榮耀賜給我們？因為所有蒙祂揀選的人都是低微、卑賤、卑鄙的。因此，祂必須運用祂的

榮耀使我們改變形狀。 

但原初在神心裡的是甚麼？乃是愛。在神運用祂的公義、聖別、和榮耀之前，祂就愛了我

們。愛是泉源，愛是根本，愛是這一切的源頭。神在祂豫定我們之前就愛我們，在祂呼召我

們之前就愛我們，在祂稱義我們之前就愛我們，在祂叫我們得榮耀之前就愛我們。在其他

任何事、一切事之前，祂就愛我們。 

我們所得的救恩起源於神的愛。愛是神為我們所作一切的源頭，這愛就是祂的心。愛是神

永遠救恩的源頭，這救恩包括救贖、稱義、和好、聖別、變化、模成和得榮。救恩開始於神

愛的心。所以，神的救恩完全成就之後，祂的愛仍是我們的保證。神的愛不但是我們救恩

的源頭，也是我們救恩的保證。許多基督徒談論永遠的保證。永遠的保證乃是神的愛。神

在祂任何的屬性上都不會有問題。我們的保證是祂的愛。 

保羅在五章八節就題到這愛，他說，『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，為我們死，神就在

此將祂自己的愛向我們顯明了。』實在說來，這是對神的愛的引介和推薦。我們相信耶穌

時，聖靈就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。（5。）雖然保羅在羅馬五章題到愛這件事，但他沒

有充分說到這愛。乃是等到他講完神的豫定、呼召、稱義、以及使我們得榮耀這廣大的範

圍，完成全部的記載以後，才達到適當的時間和地點，將神的愛完全的啟示向我們陳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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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羅深信沒有甚麼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，因為他知道這愛不是源於或在於我們，乃是在

於神自己。這愛不是我們發起的，乃是神在永遠裡發起的。因此保羅能說我們在一切的事

上得勝。保羅確信沒有甚麼『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，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』。 


